 关于做好2017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2017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申报即将启动，为做好项目的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项目的申报时间和申请条件汇总如下：

	NO
	项目名称
	网上申报时间
	申报条件
	留学资格有效期

	1.
	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及访问学者（含博士后）项目  （面上项目）
	2017.1.5-15
3月下旬公布录取结果
	1.高访不超过55岁，普访不超过50岁，博士后申请人不超过40岁；
2.已获国外学术机构正式邀请函；
3.外语达到国家留基委认定的标准。
	2017年12月31日

	2.
	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
	2017.3.20---30
5月公布录取结果
	1. 访问学者不超过50岁，博士后申请人不超过40岁；
2. 已获国外学术机构正式邀请函;
3. 外语达到国家留基委认定的标准。
	2017年12月31日

	3.
	艺术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（针对艺术类人才）
	2017.3.20-4.5
5月公布录取结果
	1. 访问学者不超过50岁，博士后申请人不超过40岁，博士生不超过35岁；
2. 已获国外学术机构正式邀请函；
3. 外语未达标者，如学校重点推荐也可申报。
	2018年5月31 日


	4.
	地方合作项目
	2017.4.1-15
8月公布录取结果
	1.普访不超过50岁，博士后申请人不超过40岁；
2.已获国外学术机构正式邀请函；
3.外语达到国家留基委认定的标准。

	2018年9月30日

	5.
	青年骨干教师项目
	2017.4.1—15 
5月公布录取结果
	1.访问学者不超过45岁，博士后申请人不超过40岁；
2. 已获国外学术机构正式邀请函;
3. 外语达到国家留基委认定的标准。

	2017年12月31 日




相关详细信息，请登录国家留学基金委官网查询：http://www.csc.edu.cn/ 进行查询。
请各单位及时将通知传达至有意愿申报的教师，并提醒教师提前做好准备，在联系邀请函的时候，明确派出时间在项目有效期之内。
请有意于申报以上国家公派项目的老师，请于正式开始网报前一周向国际处提交《江西财经大学教师申报国家留基委公派项目审批表》，并在获得学校同意后方可在网上申报。
特此通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.12.22

附件：《江西财经大学教师申报国家留基委公派项目审批表》

